
四、资格审查资料

①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或打印件（若联合体投标，双方均需提供）；

[联合体牵头人]



[联合体成员]



[联合体牵头人]



[联合体成员]



②资质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或打印件；

[联合体牵头人]



[联合体成员]



③《联合体协议书》（若联合体投标需提供，非联合体投标的无需提供证明材料）。



承诺书

致：汕头市金平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

本联合体投标人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（联合体牵头人）、广东有色工

程勘察设计院（联合体成员）就参加汕头市金平区排水管网补缺工程（一期）设计、勘察、物探

投标活动，对投标文件所有提供的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证明、证件、证照、奖状、证书等投标材

料）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作出承诺：

本联合体投标人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（联合体牵头人）、广东有色工

程勘察设计院（联合体成员）对投标文件所有提供的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证明、证件、证照、奖

状、证书等投标材料）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保证都是真实的、合法的、完整的、

有效的，如有伪造等行为，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投 标 人：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（联合体牵头人）、

广东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（联合体成员） （盖单位章）

2025 年 07 月 03 日




